
國立中正大學教師兼職範圍簡明表 

適用對象：本校所有專任教師(含專業技術人員、研究人員)       修正日期：113 年 4 月 16 日 

類別 得兼任職務(事先申請) 得兼任職務(特殊規定) 得兼任職務(無需申請) 不得兼任職務 

各得兼職類別共同適用 

 教師曾任或現任國家代

表隊之運動選手得接受

商業代言，並應事先依

「本校專任教師接受商

業代言許可申請表」提

出申請 

1. 非常態性(非固定、經常或

持續)應邀演講或授課，且

分享或發表內容未具營利

目的或商業宣傳行為 

2. 所兼職務依法令規定應予

保密者。 

律師、會計師、建築師、

技師等專業法律規範之

職務(但於下班時間因參

與社會公益性質之事務

而依各法規辦理相關事

宜者，不在此限) 

(一) 

公立學校、已

立案之私立

學校 

國內 

除無需申請職務及不得兼

任職務外之職務 
無 

1.任務編組職務或諮詢性職務 

2.擔任會議之專家代表 

3.應邀兼任職務僅支領交通費

或出席費，且無其他對價回

饋(含金錢給付、財物給付) 

4.應邀擔任非常態性之工作 

5.擔任各級公私立學校學生家

長會職務。 

1.私立學校之董事長及

編制內行政職務 

2.港澳學校職務有損害

我國國格、國家安全之

虞者 

國外、香港

或澳門地區 

(當地主管機

關設立或立

案之學校) 

(二) 

政府機關及

行政法人 

國內 除無需申請職務外之職務 無 

1.任務編組職務或諮詢性職務 

2.擔任會議之專家代表 

3.應邀兼任職務僅支領交通費

或出席費，且無其他對價回

饋(含金錢給付、財物給付) 

4.應邀擔任非常態性之工作 

無 

國外、香港

或澳門地區 
無 無 無 均不得兼任 



類別 得兼任職務(事先申請) 得兼任職務(特殊規定) 得兼任職務(無需申請) 不得兼任職務 

(三) 

非以營利為

目的之事業

或團體 

國內 

以下事業團體之職務： 

1.公營、私營或公私合營

之事業 

2.依法向主管機關登記或

立案成立之法人、事業

或團體 

3.國際性學術或專業組織 

無 得兼任事業團體職務符合以下

條件者： 

1.應邀兼任職務僅支領交通費

或出席費，且無其他對價回

饋(含金錢給付、財物給付) 

2.應邀擔任非常態性之工作 

無 

國外、香港

或澳門地區 

國際性學術或專業組織之

職務（非營利性質） 須經系(所)教評會通過

認定 具一定學術地位之學術期

刊出版組織（非營利性質） 

 

 

 

(四) 

營利事業機

構或團體 

須經提名選任

者，教師於應邀

提名時亦應比照

辦理；未獲選任

教師應通知本校 

 

 

 

 

 

 

 

 

 

國內 

 

 

 

 

 

 

 

 

 

 

 

 

1. 

與本校建立

產學合作者 

 

 

 

 

 

 

董事、 

監察人、 

獨立董事 

須經系(所)教評會通過

並僅能兼以下職務： 

(1) 依證券交易法或期

貨交易法規定，由主

管機關指派，或由董

事會遴選，經主管機

關核定之非股東董

事或非股東監察人 

(2) 國營事業、已上市

(櫃）公司或經董事

會、股東會決議規劃

申請上市(櫃）之未

上市（櫃）公開發行

公司之獨立董事 

無 

經營商業： 

1.依公司法擔任公司發

起人或公司負責人 

2.依商業登記法擔任商

業負責人 

3.依其他法令擔任以營

利為目的之事業負責

人或相類似職務 



類別 得兼任職務(事先申請) 得兼任職務(特殊規定) 得兼任職務(無需申請) 不得兼任職務 

 

 

 

 

 

 

 

 

 

(四) 

營利事業機

構或團體 

須經提名選任

者，教師於應邀

提名時亦應比照

辦理；未獲選任

教師應通知本校 

 

 

 

 

 

 

 

 

 

 

 

 

 

 

 

 

 

 

 

 

國內 

 

 

 

 

 

 

 

 

 

 

 

 

 

 

 

 

1. 

與本校建立

產學合作者 

 

(3) 金融控股公司百分

之百持有之銀行、票

券、保險及綜合證券

商等子公司之獨立

董事 

其他職務 須經系(所)教評會通過 

2. 

政府機關、

公立學校、

公法人、公

營事業或其

出資、信託

或捐助之法

人所投資之

營利事業，

或所投資之

營利事業再

投資之營利

事業 

除負責人、

董監事以外

職務 

1.應由政府機關（構）、

公立學校、公法人、公

營事業或其出資、信

託或捐助之法人，就

所投資之營利事業或

該營利事業再投資營

利事業，依法指派或

遴薦教師代表其持有

股份 

2.至本校持有股份之營

利事業機構兼職者，

須經本校校級教師兼

職小組審核同意代表

本校股份 

無 

經營商業： 

1.依公司法擔任公司發

起人或公司負責人 

2.依商業登記法擔任商

業負責人 

3.依其他法令擔任以營

利為目的之事業負責

人、董事、監察人或相

類似職務 

3. 

承接政府機

關（構）研

究計畫者 

以兼任該研

究計畫職務

為限 

無 無 

經營商業： 

1.依公司法擔任公司發

起人或公司負責人 

2.依商業登記法擔任商

業負責人 



類別 得兼任職務(事先申請) 得兼任職務(特殊規定) 得兼任職務(無需申請) 不得兼任職務 

 

 

 

 

 

 

 

 

 

(四) 

營利事業機

構或團體 

須經提名選任

者，教師於應邀

提名時亦應比照

辦理；未獲選任

教師應通知本校 

 

 

 

 

 

 

 

 

 

 

 

 

 

 

 

 

 

國內 

4. 

公營事業機

構之任務編

組或臨時性

組織 

以兼任臨時

性需要所設

置之職務為

限 

無 

3.依其他法令擔任以營

利為目的之事業負責

人、董事、監察人或相

類似職務 

5. 

具一定學術

地位之學術

期刊出版組 

織 
以兼任顧問

及編輯職務

為限 

須經系(所)教評會通過

認定 

6. 

依教育部訂

定課綱編輯

教科用書、

教師用書或

教師手冊之

出版組織 

無 

 

 

 

 

國外、香港

或澳門地區 

 

 

 

 

1. 

國際性學術

或專業組織

之職務 

(營利性質) 

除負責人、

董監事以外

職務 

須經系(所)教評會通過

認定 
無 

經營商業： 

1.依公司法擔任公司發

起人或公司負責人 

2.依商業登記法擔任商

業負責人 

3.依其他法令擔任以營

利為目的之事業負責

人、董事、監察人或相

類似職務 

2. 

具一定學術

地位學術期

刊出版組織

(營利性質) 

以兼任顧問

及編輯職務

為限 

須經系(所)教評會通過

認定 
無 



類別 得兼任職務(事先申請) 得兼任職務(特殊規定) 得兼任職務(無需申請) 不得兼任職務 

 

 

 

(四) 

營利事業機

構或團體 

須經提名選任

者，教師於應邀

提名時亦應比照

辦理；未獲選任

教師應通知本校 

 

 

 

 

 

 

 

 

國外、香港

或澳門地區 

3. 

外國公司 

《注意》 

兼行政教師

不得至外國

公司兼職 

獨立董事 

 

須經系(所)教評會通過

並僅能兼以下職務： 

(1) 已於我國第一上市

(櫃)之外國公司或

經董事會、股東會決

議規劃於我國申請

第一上市(櫃)之外

國公司之獨立董事 

 

無 

經營商業： 

1.依公司法擔任公司發

起人或公司負責人 

2.依商業登記法擔任商

業負責人 

3.依其他法令擔任以營

利為目的之事業負責

人、董事、監察人或相

類似職務 除負責人、

董監事以外

職務 

無 

(五) 

新創之生技

醫藥公司 

(設立登記日

起未滿 8年) 

國內 董事、監察人 

1.兼職人應從事生技醫

藥相關研究，並為新

創生醫公司之主要技

術提供者 

2.須經系(所)教評會通

過 

無 董監事以外職務 



類別 得兼任職務(事先申請) 得兼任職務(特殊規定) 得兼任職務(無需申請) 不得兼任職務 

(六) 

從事研究人

員兼職與技

術作價投資

事業管理辦

法所定企業、

機構、團體或

新創公司 

國內 

1. 

新創公司 

(設立未滿 8

年為原則) 

董事 

1.持有公司主要研發技

術（為公司現有產品

或服務之技術發明人

或創作人，且該技術

衍生之產品或服務為

公司重要營運項目） 

2.須經系(所)教評會通

過 

無 執行經營業務之職務 

其他非執行

經營業務之

職務 

1.與兼職人本職研究領

域相關 

2.須經系(所)教評會通

過 

2. 

企業、機構、

團體 

非執行經營

業務之職務 

1.與兼職人本職研究領

域相關 

2.須經系(所)教評會通

過 

國外、香港

或澳門地區 

企業、機構、

團體 

非執行經營

業務之職務 

1.與兼職人本職研究領

域相關 

2.須經系(所)教評會通

過 

(七)其他免報經本校核准者 

1.依公寓大廈管理條例所定住戶身分擔任管理委員會職務或管理負責人 

2.下班時間從事下列行為（注意：不得至校外從事補習、家教之教學活動）： 

(1)具社會公益性質之活動或其他非經常性、持續性之工作 

(2)依個人才藝表現，獲取適當報酬，並得就其財產之處分、智慧財產權及肖像權之授權行使，獲取合理對價 

 


